2023年度张家川县农业农村经济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2023年末有机构数是1个，本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。共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财政补助人员6人，工人2人，退休人员3人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
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。贯彻落实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及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，制定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规章制度，调解与仲裁土地承包经营纠纷，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，规范流转行为；二是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。落实党的强农惠农政策、《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》，查处涉及增加农民负担的重大案（事）件；三是加强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。指导乡、镇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，完善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制，推进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，培训专业人员，强化村级会计管理，提升全县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工作水平；四是指导、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《章程》、内部管理制度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健康发展；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，切实加强各项强农惠农资金的监督，堵塞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中的漏洞，确保强农惠农资金安全运行、规范管理、有效使用，真正惠及农村和广大农民。六是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
截止2023年底，县农业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共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财政补助人员6人，工人2人，退休人员3人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2023年度收入合计7484.19万元,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4284.19万元,占57.24%；其他收入3200.00万元,占42.76%；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2023年度支出合计7484.19万元,其中：基本支出116.95万元,占1.56%；项目支出7367.24万元,占98.44%；
[bookmark: _Toc390113217]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3年度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总计7484.19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.23万元, 主要用于上缴养老保险、职业年金、退休人员费用等。卫生健康支出4.67万元, 用于上缴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等。农林水支出4258.77万元, 主要用于提升建设项目。住房保障支出8.52万元, 主要用于财政配套住房补贴支出。年初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，符合客观实际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。同时，我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、细化、可衡量，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，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。
四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绩效评价工作由办公室主任任组长，副主任为副组长，各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。由会计收集相关资料，检查财务会计记录。
五、存在问题
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了预算指标，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，个别时候未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执行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1、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。 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《预算法》等相关法规、制度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。
2、严格管理， 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和公用经费支出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严格按照规定开支有关经费。
3、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。 严格遵循“先有预算、 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，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用款，在财政部门批复的支出预算资金范围内申请使用一般预算支出经费。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 建立内部控制机制，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 确保资金支出合法、真实。严格落实会计核算、报销审批制度，加强对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。
